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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某個執行緝毒專案的夜晚，

偵查庭

藥腳以千篇一律的口吻求情：「檢

察官，可不可以再給我個機會？」我翻

閱了前案紀錄，心中想：每次關了出來

還不是再施用。

我問：「妳雖無其他類型前科，

但滿滿的施用毒品紀錄，反覆著驗尿、

入監的循環，檢察官也曾給過緩起訴的

戒癮治療卻仍再犯，是否妳不給自己機

會？」

女藥腳無奈地低下頭，表示真的很

想重新過生活，但被毒品束縛，人生真

的好難，不停哭泣。

貳、數日後，某個收受判決的週

三早晨

販毒的藥頭因偵查及審判中均自

白，法院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予

以減刑，再依刑法第59條綜合案情給予

第二次減刑，最終主文給了緩刑判決；

同日，另案施用毒品的藥腳判決，因一

再施用毒品，未能提出毒品來源者供追

查，獲判有期徒刑1年2月；雖兩案認事

用法皆無違誤，但總覺得有輕重失衡的

疑惑，隨即翻閱上述女藥腳案件卷宗，

發覺與剛收受的判決內容極度類似，該

案藥頭無前科紀錄，於偵查中經提示證

據後自白，自覺無法逃罪，可想審判中

也不會翻供，販賣資料據卷內資料低於

5次，每次所得約1000元，而女藥腳前

次施用毒品已判決1年刑度，合理猜測

本次約1年2月刑度，再綜合藥腳尚未執

行的偵查、審理中案件約有7、8件，定

應執行刑後應在近8年之譜。心中突然

湧現：難道藥腳比藥頭的危害性更高？

可究責性更重？否則為何藥腳要被關如

此重？藥腳對社會最大的傷害就是吸毒

自殘健康，我們是否能給他哪些協助，

協助其重返社會？倘有需求的藥腳減

少，是否供給的藥頭就會減少？

參、數日後某早上，在前鎮分局

70幾歲老母親，她兒子剛因施用

毒品案件出獄，望著警察說：「我可以

把我心中的想法跟面前的這位說嗎？」

她似乎存疑我是否為檢察官，畢竟她說

從沒檢察官這樣面對面跟她談過。

我急忙插話說：「就是來聽妳說

的，妳講給我聽。」

老母親：「你可以幫幫我兒子嗎？

他才剛關出來，某某人（疑似藥頭）又

來找他，我兒子不壞，但他就是改不了

吸毒，受不了誘惑，腦袋也都吃壞了，

緝毒以外，檢察官還能做什麼？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余彬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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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帶他去凱旋醫院就醫，時好時壞，

小巷子都是老鄰居，每次發作就是大吼

大叫，人家都很害怕他。」

老母親眼眶泛淚，看得出對兒子的

愛，我感受到她言語中的溫度，思緒就

像被重搥了一拳，翻滾著如何幫助眼前

這個無助的老母親，心想如果她兒子再

犯，法院判不得易科罰金之刑，她兒子

要再度入獄，法院如果判得易科罰金之

刑，她兒子沒工作沒錢繳，八成是老母

親籌錢繳罰金，這樣，究竟是處罰吸毒

者，還是眼前這位老母親？

我：「如果這某某人再來找你兒

子，你可以幫忙拍下當時情形嗎？」

老母親：「好，只要為了我兒子

好，什麼我都可以做。」

幾日後，視3C產品為怪物的老母

親，真的拍攝了毒品交易現場的照片給

警察，也提供了車牌號碼給警察追查。

警力有限、無法完全阻絕藥頭與藥腳接

觸，但有「愛」作能量的吹哨者，可以

作為警力後盾，施用毒品者也非罪大惡

極之人，常常只是個需要幫助的無助

者，如果司法機關能適當的協助及醫療

關懷，跳脫自由刑的框架，或許不失為

阻絕毒品犯罪的方向。「斷源、戒癮」

或許是毒品查緝的新思維，施用毒品者

成功戒除毒癮，無需求必然供應無向，

源頭自然萎縮，故戒癮者的專業醫療提

供、來源誘惑斷絕及回歸社會之必要需

求，都是可行的思考面。

肆、戒毒新思維

前述想法，大大轉變傳統檢察官對

於毒品案件偵辦的想法，本署近年因應

這樣的轉變，積極鼓勵署內檢察官吸收

相關新知。

於106年4月間，本署洪瑞芬主任

本署周章欽檢察長、許育銓檢察官偕同更生保護會高雄分會人員訪視毒品更生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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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帶領檢察官王清海、張志杰及筆

者，與觀護人室成員至宜蘭縣「渡安

居」參訪，該處係周檢察長章欽擔任宜

蘭地檢署檢察長任內大力推動設立，現

由「宜蘭縣渡安居女性關懷協會」負責

管理，協助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施用

毒品之女性更生人或有意戒癮之女性，

使其暫時獲得安置及戒除心癮，並施予

適當之照顧及心理輔導，以獲得身心、

人格之健全發展，復歸家庭社會生活，

維護社會安全。於參訪過程中，感受雖

然經濟籌措拮据，但該協會不計回報地

付出，對更生人均以姊妹互稱，以照護

自己姊妹的心情去幫助更生人，室內設

計為2人一室套房設計，有餐廳、活動

室等設計，裝潢雖非豪華，但十足溫

馨，該會協助媒和工作，例如飯店服務

生、安養照護等工作，培養專職技能，

以利姊妹回歸社會，如有專職技能者，

亦可透過自己能力尋找工作，居住者日

間外出工作，夜間強制於門禁時間內返

回渡安居，以利該會安全維護。姊妹可

一同吃飯、分享生活點滴，並安排相關

活動、課程陶冶身心，避免施用毒品者

出獄後，無專職技能，或因社會異樣眼

光，在無家庭強力支持下，可能再受毒

品誘惑而再犯，堅信只有正常回歸社會

準備後，方能徹底根除毒品吸引、遠離

毒品，該會對居住者不會以強制居留，

如自認已能回歸社會生活，皆可自由離

去，再定期與離去者聯繫，詢問有無其

他關於協助需求，成立以來碩果斐然，

已幫助甚多姊妹回歸社會正常生活。

本署更進而與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於106年9月22日，在法務部矯正署高

雄戒治所共同舉辦毒品防制聯合研習

會，精進院檢辦理毒品犯罪防制業務專

業知能，由本署檢察長周章欽率主任檢

察官詹美鈴、洪瑞芬、曾靖雅及多位檢

察官與會，院方則由院長陳中和率行政

庭長葉文博、庭長李代昌、陳松檀、林

書慧、莊珮君、審判長李育信及多名法

官參與，並邀請時任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主任余沛蓁、沐恩之家執行長李國揚牧

師擔任主講人，針對戒癮者之輔導經驗

及毒品成癮者對家庭帶來之衝擊等面向

進行專題報告。李國揚牧師更陪同數名

戒癮者家屬與法官、檢察官分組對談，

會中，余沛蓁主任亦以親身輔導經驗，

表達出社會對於執法者能掃蕩毒品之期

待，李國揚牧師則以沐恩之家實際協助

個案案例，表達毒品對於家庭傷害之

重，及成功戒癮之關鍵要點。法官、檢

察官透過與戒癮者家屬實際訪談，瞭解

吸毒者迫切戒癮的念頭，使與會者堅定

落實查緝販賣毒品者（斷源）、提供吸

本署人員參訪宜蘭縣渡安居女性關懷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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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者戒癮治療（戒癮）決心，期待「斷

源、戒癮」新世界反毒策略，能帶來一

個無毒害的將來。

行文至此，很多人心中可能有個疑

問：偵查是地檢署的核心工作，檢察官

打擊毒品犯罪即已案牘勞形，為何還要

將以衛福部（在地方為毒防局、毒防中

心）、教育部（在地方為教育局）為首

的戒毒、反毒工作攬上身，由地檢署主

導？

不可否認的是，檢察官獨具的司

法高度與社會公信力，本署上開各項戒

毒、反毒精進作為均需要統合公私資源

與權責，檢察官的挺身而出是這些合作

策略能成功的關鍵且不可或缺的力量，

也唯有檢察官的參與才能促成這些計畫

案的施行。其中，本署將「接受毒防中

心輔導」納入緩起訴處分要件，課予被

告接受毒防中心（現已升格為毒品防制

局）輔導的強制力，讓毒防中心能有效

發揮其後端輔導功能，就是最明顯的例

子。再舉一例，高雄市毒防中心曾推行

社區處遇計畫，但因為該處遇計畫不

具強制力，只能依賴戒毒動機強烈的

吸毒者自願參與，導致參與狀況始終

不佳。唯有將「接受社區處遇計畫」

納入本署緩起訴處分要件及觀護處遇

命令，才能成功，也才能協助吸毒者

復歸社區，戒毒成功。

社會的安定，需傾眾人之力方能

促成，而毒癮問題，並非個人問題，

是整體社會的問題。戒毒、反毒均是

與緝毒等量均質的防毒政策，檢察官

在緝毒工作上發掘的問題，更能有效

協助戒毒、反毒政策的推動與精進，

此為檢察官的職責，更是民眾的企

盼，而這也是檢察官的高度所在。期

盼檢察官的挺身而出，能為這紛亂的

社會注入一股強而有力正向能量，給

予大家未來的希望！

本署與高雄地院共同舉辦毒品防制聯合研習會

毒品防制聯合研習會分組座談情形

鄭益雄檢察官（右二）、林志祐檢察官（左二）、
庭長、法官於毒品防制聯合研習會與戒癮者家屬分
組對談




